
海洋管理自20 世纪70 年代以

来被海洋学界广泛使用的，我国

在上世纪 8 0 年代才开始使用这个

概念。阿姆斯特朗将海洋管理定

义为政府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

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活动。国内学

者提出海洋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①海洋管理的管理者是政府的行

政机构和官员，②海洋管理具有

很强的科学技术性，③海洋管理

是跨部门的综合管理，④海洋管

理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存在着被

称为跨国性的政策问题。

国外把海洋的综合管理看着

是某一特定海洋空间内的资源，

海况以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

的方法。这种管理方法可以被认

为是特殊区域管理的一种发展，

即提出把整个海洋或其中的某一

重要部分作为一个需要予以关注

的“特别区域”，为了确保合理利

用，就需要建立一个监测实施网。

这种管理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把

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部分海区并把

这部分海区作为一个单一的系统

加以各种利用。库珀在19 9 2 年提

出海洋综合管理“可以被认为是

一种方法，通过它可将发生在海

洋上的许多活动（航海、捕鱼、采

矿等）及环境质量都被看成一个

整体，在不破坏当地社会经济利

益及危害子孙后代利益的前提下，

优化使用这一整体以使一个国家

获得最大的基本利益”。鹿守本等

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研究》中将海洋综合管

理归纳为海洋管理范畴的高层次

管理形态，它以国家海洋整体利

益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通过制定实施战略、政策、规划、

区划、立法、执法、协调以及行政

监督检查等行为，对国家管辖海

域的空间、资源、环境、权益及其

开发利用和保护，在统一管理与

分部门、分级管理的体制下，实施

统筹协调管理，达到提高海洋开

发利用的系统功效，海洋经济的

协调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

国家海洋权益的目的。我国学者

提出海洋管理中协调主要是确定

规划的早期协调，开发过程中出

现的突出矛盾，有时需要高层次

进行协调。这种协调的目的不是

为了发展某一行业，而是为了合

理利用海区的各种资源，保证各

行业协调发展，提高全海区的综

合效益。这种协调管理行为，也可

以说综合管理。

一 、 我 国 海 洋 管 理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自 8 0 年代开始我国的国家海

洋管理由建国初的海洋调查、科

学研究阶段开始向海洋综合管理

转变。由于海洋开发力度加大，参

与开发部门增多，部门间矛盾突

出：

1 、国家海洋综合管理的法

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使得海洋综

合行政管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

撑，法律条款落后直接制约了海

洋综合管理。国家海洋发展战略、

规划、政策与国际相比处于起步

阶段，尚末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

直接影响综合管理职能的行使。

2 、管理力量薄弱。主要表现

在管理机构等级层次较低，行政

管理系统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

和人员素质急待提高。统一管理

与分部门、分级管理的格局有待

强化成一个高效的综合职能管理

部门。

3 、管理职能交叉。受传统的

“以陆定海”思想的长期影响，地

方海洋管理部门与其他产业、其

他管理部门职能相互交叉，管理

对象和区域有所重叠，造成争着

管理和无人管的存在并存，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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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观念。特别是海上执法队伍

需统一管理，一改“五龙闹海”局

面，才能使海洋综合执法步入正

轨。

4、缺乏科学管理机制，存在

被动管理的局面。目前，海洋管理

严重滞后于海洋开发活动，“先繁

荣，后规范；重发展，轻管理”的

局面严重。

二 、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机 制 的

框 架

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就是用综

合的观点、方法，对海洋资源、环

境、生态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

护的管理过程。这种综合是部门

和部门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各

级政府之间以及科学家与管理人

员的综合，尤其要求科学家和行

政决策者之间协调配合，是保护

与发展的协调。海洋综合管理机

制框架建立依据的原则主要有：

可持续发展原则、灾害预警原则

和公开与公众参与原则，目的就

是现实资源、环境和权益的平衡

和统一。“台湾海峡及毗邻海域海

洋动力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系统”

福建示范区项目由国家科技部、

国家海洋局和福建省政府共同投

资并建设。这样，台湾海峡及毗邻

海域海洋综合管理有了一个强有

力的技术平台做支撑。

首先，福建示范区项目处于

国家“863”计划、“数字福建”计

划、福建省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和

福建高新科技发展的交叉点上，

是多个重大计划的整合。综合了

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科学研

究与工程技术的力量，并且充分

调动各方积极性，依靠涉海部门

的通力协作，特别是科学家和行

政管理部门的合作与沟通。加强

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明

确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在海

洋管理中的工作职责，建立适应

海洋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协调机

制。

其次，福建示范区项目中引

入人才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人才观，立足于提高管理部门人

员的科技素质。一个运行良好的

系统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人，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对个人的、

社会的以及专业上一系列独特的

需求，对人的资源的开发至少应

当与确立目标、制定规划一样得

到重视。

再次，福建示范区项目强调

建立专家辅助决策机制，为海洋

环境管理，为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起到辅

助决策的作用。

福建示范区项目具有普遍意

义，通过海洋综合管理机制研究

的探讨，能够推动整个福建海洋

管理机制的发展。并且可以推动

将来海洋管理体制的深入研究和

新型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建立。

成功的海岸带管理是以问题为动

力并通过解决现存的问题来实现

的；是科学、对策、立法和行政管

理相结合的产物。方案如何制定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国家的

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这

些经验有许多是值得借鉴的。根

据福建示范区项目实施的状况，

结合国际上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

提出关于海洋综合管理机制的框

架：

1 、建立海洋综合管理和协调

的组织机构，采取统一管理和部

分、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建立

一个高层次的协调机制，即成立

由政府领导负责、相关涉海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协调委员会，具体

办事机构设在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加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建

设，赋予其综合管理海洋事务的

职能，转变目前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的弱势。

2 、制定并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和规范。

因为法律方法比行政方法具有更

大的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和稳

定性，通过政策协调工作，减少或

避免海域中开发行业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避免资源和环境的破坏，

提高海域的整体效益。在此基础

上，制定并实施开发与保护并举

的功能区划和规划。通过海的功

能区划和开发规划、指导，约束海

区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海域使

用活动综合管理，有利于国有资

产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消除随

意、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现象。

3 、根据区域或地区的特点建

立起具有科技支持和人才支撑作

用的海洋立体监测系统、海洋生

态环境监测和污染控制系统，建

设区域海洋地理信息应用和管理

辅助决策系统。组织、协调重大的

海洋开发项目，以及相应的防灾

减灾预警系统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实现区域海洋管理体系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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